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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减下达2020年财政扶贫结余资金并重新安排用于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        
根据梁财请〔2021〕22号文件反映情况，按梁政复〔2021〕125号批复，现对原下达各单位的2020年财政扶贫结余资金2505549.92元进行调减，并将调减经费下达到大厂乡和勐养镇，专项用于村内道路建设项目，请根据附表列入2021年相应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按资金管理规定列支，请专款专用，严格资金管理。 
附件：调减2020年财政扶贫结余资金情况表及下达村内道路建设项目资金情况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财政局
2021年7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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